
“小三劝退师”成了一门职业。他们为求助
者劝退“小三”，根据不同案例，采用不同方法，
让“小三”放手，让爱人回家。他们当中有律师、
心理学人士、也有小区内的大爷大妈。

成都一家公司的收费标准里，包括现场咨

询最高500元/小时，外出服务的主任咨询师
3000元/天等。有的劝退工作，耗时三四个月，
因此费用不低。有人评价说，不光要劝劝小三，
也劝劝那些有家有室还找小三的人吧！（综合
新华网、《华西都市报》等）

作 者/ 张建辉

文化部日前公布１２０首网络音乐产品“黑名
单”，并要求８月２５日前下架，否则将依法查处，并
将结果向社会公布。（8月12日新华网)

“黑名单”的出台，以及主管部门的督查清
除，将增强网络文化市场监管的针对性，给互联
网文化单位内容自审提供“靶子”。但就以往互联
网低俗违规音乐整治经验来看，仅出台和督办

“黑名单”，效果有待观察。
网络充其量是个助推者角色，如果违规音乐

的创作人、制作公司等没有因此受到处罚，很难
说不良音乐不会再继续产生和传播。

就此次出台“黑名单”的反应来看，有的
音乐人认为这只是“过去”的音乐创作，上不
上“黑榜”无所谓；有的还自嘲上“黑榜”的
没别人多，不以此为耻，毫无悔过和以此警醒
的意思。

另外，“黑名单”只堵住了一些互联网传
播途径，而诸如微博、微信等更隐蔽的传播途
径并未因此被打击，整顿效果可能会打折扣。

因此，网络音乐环境的治理，除了网络认
定和禁止，更要做好相关的网下追查和处理，
通过加大违规成本、封堵更多传播途径，彻底
杜绝违规不良音乐滋生的土壤。

■ 漫 画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
至善。”在江苏镇江乡村，“明德”有了新的
传播形式。各村庄利用现有墙体，以农民画、
连环画、彩绘等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地呈现在群众面前，将乡
风文明建设做活、做实。（8月13日中国文明
网）

如今许多农村都开辟了“文化墙”，用一
幅幅主体鲜明，生动形象的画作，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健康风气。通过图绘，
本来枯燥单调的民居墙面生动了起来，充分利
用了农村资源，也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
教育，值得点赞。笔者作为基层工作人员，常
常走村入户，觉得要让文化墙在农村持续发挥
作用，还需做好三件事。

首先，文化墙绘制的内容要接地气。笔者
在农村走访，看到村中的文化墙上写满了道德
经。有些文字晦涩难懂，老百姓都不清楚到底
是啥意思，文化墙效果就会打折扣。还有的地
方，绘制文化墙时照搬照抄别村内容，老百姓

不爱看。笔者建议，要用好本村资源。比如说
本村评选出的好媳妇、好婆婆、优秀党员、种
田能手等群众身边的榜样，也可以上墙，这样
就能把当地纯朴的乡风、传统的美德、平凡的
善举用画作等形式生动地展示出来，不但让榜
样本人受激励，也更能起到教化作用。

其次，文化墙内容要常换常新。笔者常常
看到，一些地方文化墙弄得很高档，但多年来
一直没有更换过，老百姓刚开始看，还有点吸
引力，但时间长了，便会厌烦。这样的文化墙
最后只能是中看不中用。针对这种情况，各村
可以考虑不必将文化墙弄得很高档，关键在于
常换常新，使文化墙真正发挥更好的作用。

再次，文化墙的位置要重点选择。许多农
村有文化墙，但效果却大不一样。如果放到开
阔地带，便会看得人多。但在个别农村，随便
找块墙面刷上白粉便作画，墙外面往往栽着
树，弄上了绿化带，遮住了宣传内容，让老百
姓看的时候很费劲，这样的“样子货”老百姓
不喜欢，也就无形中成了“摆设”。

绘制文化墙，让老百姓天天看得到、时时
可以学，从过去的“被动看”转变成如今的
“主动瞧”，这是好事，看来要想把好事办
好，就得真正站在百姓的角度去想一想，否
则，花钱建了文化墙，如果成了摆设，那真是
得不偿失。

网上一篇名为《天山在哭泣，请不要把黑手
伸向雪莲花》的帖子，直指一些驴友盗挖天山雪
莲的恶劣行径，警方已介入调查，盗挖雪莲驴友
团领队已承认采挖雪莲的事实并发帖公开道歉。

（8月12日《沈阳晚报》）
盗挖行为发生在“驴友”身上，不是偶然的。

据网友爆料，这名道歉的“驴友”领队，去年也曾
采挖过雪莲，并自拍视频在网上炫耀。是否如此，
需要调查。但现实来看，因“驴友”造成的旅游不
文明，一点都不少。

盗挖雪莲事件的发生，暴露了“驴友”野蛮生
长的乱象。目前主管部门更多的注意力，还是放
在旅游团队身上，而对于“驴友”的要求和监管，
还没有什么有效办法。《旅游法》指向的是所有旅
游者和旅游从业者。就本质来看，“驴友”也属于
旅游者，“驴友”组织者也属于旅游从业者，甚至
一些组织者还以此为业，获取利益。从这个意义
上说，“驴友”不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应该受到
现行的旅游法律法规约束。“驴友”的行为一旦违
背法律法规和文明公德，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

“驴友”盗挖雪莲不能止于道歉，没有“驴友”
的文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旅游文明。“驴友”应
是“文驴”而不是“野驴”，必须把“驴友”纳入文明
的笼子，如果把文明丢了，那么该拉黑则拉黑，该
法办则法办。

今年广州中院出台相关文件，在两级
法院全面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其中
最大的亮点是，广州法院的院长、庭长审
批案件的权限被大幅缩减，不再审批合议
庭法官办理的案件结果。（8月12日《南方
都市报》）

长期以来，人民法院普遍实行庭长、院
长对案件处理的审批制度，审判组织特别是
独任庭、合议庭对案件有了裁判意见后，须
报庭长、院长层层审核签发。这项制度在我
国长期运行，曾在弥补法官能力不足、统一
裁判标准、抵御外界干扰、防止司法腐败等
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
代的发展，案件审批制弊端日益凸显。

比如，司法活动具有亲历性，要求裁判
者依照法律规定独立作出判断，不受干涉、
干扰，审批制却容易造成审判职责不清，难
以受到监督。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去行政化
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让审理者裁判、由裁
判者负责”等理念成为改革共识。广州法院
作为司法改革试点单位，迈开了现有法院司
法去行政化的关键一步。

去行政化，首先可以摆脱内部人干
预，更重要的是可以倒逼法官职业化。在
审批制下，法官独立性不够导致依赖性
强，个别法官在对案件束手无策时，不去

深入研究分析，而是将决策权直接交给院
长、庭长，逃避责任。现在将案件的处理
权下放给合议庭和法官，用广州中院副院
长舒扬的话说，就是“院长、庭长就不能
够 再 当 外 婆 了 ， 不 能 再 扶 着 法 官 走 路
了”。

相比以前，院长、庭长的作用也可以
更好地发挥。从广州法院实践看，他们从
疲于听案件汇报、看案卷材料中解放出
来，可以为法官办案提供智力支撑，也有
更多的精力参与案件审理，尤其是那些新
类型案件、重大疑难案件、在本地区有重
大影响的案件等，其实也是作为主审法官
履行更重要的审判责任，激活了潜在的司
法资源。

事实上，新设法院去行政化已有重大
突破。广东省早前成立的横琴和前海两家
法院，便是法院去行政化的样本，两家
“特区”法院撤销了审判庭，取消了案件
审批制，每名法官配备3名法官助理和一名
书记员，各专职法官具有很大的自主权，
院长和副院长都是专职法官，亲自审案，
对于非他们主审或参审的案件，则不能干
涉。这些改革中的试点，与现行体制、司
法现状相融合，为现有法院探索了路子，
效果值得期待。

乡村文化上墙更要走进百姓心
□ 张培国

取消审批制

迈开司法去行政化关键一步
□ 赵洪杰

“驴友”是“文驴”

而不是“野驴”
□ 毛建国

整治网络音乐环境

还须线下发力
□ 余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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